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吉林省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、《吉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丰满区人民政府于 2023 年

11 月 28 日作出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决定（吉市丰政房征〔2023〕2 号），决定对吉林市丰满区景

苑路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。

吉林市丰满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，

在吉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上邀请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

机构申请报名，15 日内只有一家房地产评估评构递交了评估

申请，申请报名的评估机构为：

房地产评估：吉林方正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以上单位被确定为吉林市丰满区景苑路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项目的评估机构。

特此公告

吉林市丰满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

2023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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